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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場  

 

教會整體和個別會友，都必須與主耶穌基督建立緊密的團契生活，信

徒的生命才能表現出聖靈的果子。藉著聖靈，基督按自己的心意，將

恩賜賜給信徒，是要他們彼此配搭來建立基督的身體。會眾應該善用

恩賜，各盡所長，教會也應該提供機會，好讓有恩賜的信徒得以善用

在天國的聖工上。  

 

教會需要儆醒，避免錯誤或過度高舉使用聖靈的恩賜。例如講方言、

神蹟醫治、趕鬼等等。教會要以愛和忍耐，接納一些自稱在信主歸正

後，受了聖靈的洗，領受了第二次祝福的人，並以牧人的心態去改正

他們的信念。而事實根據聖經的教導，信徒在決志信主時，就已受了

聖靈的洗。  

 

教會要勸勉那些參與新派靈恩活動的人，要謹記信主的人已經領受了

聖靈；而所有的屬靈經歷，教會都必須以神的話語來辨別是否出於聖

靈。再者，使用屬靈恩賜的人，生命必須是活出聖靈的果子，及對教

會是有益的。  

 

相信第二次祝福的人，不能在教會擔任任何職位，但並不是指曾經有

過靈恩經歷的人都不能擔任職位。一個被聖靈充滿的教會，是可以判

斷那一種屬靈恩賜適合在他們中間使用。  

 

在2007和2009兩年中，我們經過相當長時間對靈恩運動第三波作出研

究，以下是2009年度的週年宗教會議給眾教會的指引:  

 

a. 以感恩的心接受一切藉聖靈來彰顯神榮耀的作為，特別在聖經中記

載的屬靈恩賜，以及在不同情況下被聖靈充滿。  

 

b. 要注意別讓戲劇性的情感或神奇的經驗，成為信徒生活的中心，而

貶低了追求聖靈果子使人成聖的基要功能。也不要把一切聖靈的事都

說成靈恩現象，或忽略神透過苦難讓我們得益處的正面思想。 



 

c. 承認現今仍有先知的恩賜，但要得到聖經和教會的認同。  

 

d. 要小心那些不依照聖經、也不順服教會權柄的預言，或是要造成分

裂、使信徒無益的預言在教會傳開。  

 

e. 要迫切的禱告，期待神彰顯大作為。禱告是與神對話，而不是自言

自語，要在禱告中聆聽神向你所說的話。  

 

f. 以感恩的心相信神繼續垂聽禱告，並透過藥物和不能解釋的療法帶來

身體和情緒得醫治。同時我們也要接納神有祂的主權，祂沒有醫治是

為要透過苦難和死亡來彰顯祂的愛。這些醫治是為要讓我們知道，當

基督再來時，我們能經歷祂完全的醫治，並祂所帶來的豐盛。  

 

g. 要小心若使用不當的神蹟醫治，會虧損神的榮耀，也會帶來長遠的

傷害。  

 

h. 信徒要接受自己與自己的罪性、世界的誘惑和邪惡勢力爭戰的事

實。以聰明和儆醒的心，奉耶穌基督的名，以聖經的話語來抵擋魔鬼

的勢力。  

 

i. 肯定使徒的身份，是用在教會成立初期時，把新約書卷寫成。拒絕現

代所有自稱使徒的領袖。  

 

 

歷史  

 

因為新派靈恩運動對於改革宗和其負責人的影響，特別是在回應1971

年的兩次提案和1970年拒絕了一位神學生的資格，因此1971年的週年

宗教會議成立了一個委員會，本著聖經對聖靈的教導，去研究這運動

和他們的生活模式。  

 

 

 

1973年週年宗教會議接納上述總結的幾項聲明。同時，大會意識到在

改革宗的會友當中，有人是沒有得救確據，也沒有喜樂的表現，領袖



大會也拒絕新派靈恩運動的一些教導和活動，包括聖靈第二次的洗。

1974年週年宗教會議接納上述作為教會在職人員的指引。  

 

因應有提案關於靈恩運動第三波，2004年週年宗教會議成立了一個研

究這問題的委員會。委員會向2007年週年宗教會議作出了研究報告，

而週年宗教會議要求復核報告。經過重組的委員會向2009年週年宗教

會議滙報，而正式通過上述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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